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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法的研擬與影響

吳芝儀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屹立於台灣五十年的「中國輔導學會」，終於民國97年獲得內政部核定正名為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象徵著台灣輔導與諮商專業化即將邁入一個嶄新的紀元。

這是許許多多前輩學者及師長們胼手胝足打拼、一棒接一棒傳承的結果，從學校到家

庭，從家庭到社區，「諮商心理師」已成為具備法定資格的專業人員，心理健康亦已

成為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

筆者長期在輔導與諮商學界接受薰陶洗禮，曾經擔任中學輔導教師從事青少年

輔導，更多次進出監所協助受刑人輔導與教化工作，充分感受到輔導與諮商對於全人

健康與成長發展的重要性。有幸參與學會近年來積極推動的「學生輔導法」立法行動

，見證了學會對於學校輔導工作的關注和重視，更感任重而道遠！民國95-6年接受教

育部委託研擬「學生輔導法」草案期間(筆者時任學會學校輔導任務小組召集人)，多

次與前任理事長陳秉華教授、現任理事長陳金燕教授、以及多位學校輔導工作的伙伴

們奔走於全國北、中、南、東各區，舉辦多場說明會、諮詢會、座談會等，號召輔導

學術界、各級學校輔導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師會、輔導教師協會、相關專業學會

及家長團體等廣泛參與和積極對話，激發社會各界對於學生輔導相關議題的重視，並

進而對於草案內容凝聚出部分共識，以作為後續推動立法工作的基礎。

相較於「心理師法」的成就斐然，「學生輔導法」毋寧只是起步而已。而且由

於此一立法工作涵蓋面向廣及於小學、中學到大學，會觸碰到的相關教育法令不在少

數，涉及到法律競合的問題更是複雜而微妙，如果說現今的教育體系「處處地雷」，

這些地雷均可能危及「學生輔導法」的存亡，輔導與諮商學界絕不能掉以輕心，亦無

一蹴可幾之功！

在如此艱困且複雜詭譎的局勢下，支持著我們繼續向前邁進的，該是「台灣輔

導與諮商學會」的前輩師長們代代傳承下來的理想願景和使命感---以「提升民眾心理

健康為宗旨」。身為學校輔導工作者，筆者期待「學生輔導法」的研擬，能喚起社會

各界對於兒童至青少年學生心理健康和全人發展之關注，並積極建構起一個全面的防

護網絡，協助他們長成為心理健康的成人，共創一個更佳生活品質的社會。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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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校輔導工作始於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設置「指導活動課」，且置

「指導活動教師」為國民中學學生進行職業輔導、生活輔導與學習輔導，乃為學生輔

導工作的三大範疇。此一「指導活動課」稍後因應時代需要更名為「輔導活動課」，

以降低授課教師威權式的「指導」色彩。教育部並於民國68年5月頒布實施「國民教

育法」，其中第十條條文即規定「國民小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人員；國民中學應設輔

導室。輔導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遴選具有專業知能之教師聘兼之，並置輔導人員若

干人，辦理學生輔導事宜。」正式確認學校「輔導人員」的角色和任務，唯並未具體

規範輔導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

民國88年因應時代需要修訂「國民教育法」多項條文，其中第十條亦配合修改

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師。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若干

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熱忱與專業知能教師任之。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

則。輔導室得另置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此一修正

案中雖明確規定國民中小學「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然而此一原則能

否落實，大多取決各縣市政府的教育經費條件和人事任用情形而莫衷一是。

再者，這幾年對學校輔導工作及專業輔導人員有相當程度衝擊者，主要有「輔

導工作六年計畫」的推動、教訓輔三合一實驗方案的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的設置、「心理師法」的立法、「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試辦方

案」的提出、以及「國民教育法」第十條修正草案的爭議等數項重要議題，茲簡述如

下。

一、輔導工作六年計畫的推動

基於對中小學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視，教育部於民國80年7月開始執行「輔導工作

六年計畫」，至86年6月止，在「培育輔導人才」、「充實輔導設施」、「整合輔導

活動」、「擴展輔導層面」等多方面有較為長足之發展，帶動學校輔導工作整體之發

展。然而由於受到教育經費縮編及中高層輔導專業人力不足之影響，此項「輔導工作

六年計畫」之執行，僅能達成計畫目標三分之一，部分重要工作層面，諸如輔導網絡

、專業人員證照制度及全面輔導法令體制之建立等事項，均懸而未決(引自學生輔導

，2003)。

二、教訓輔三合一實驗方案的實施

民國86年8月起，教育部更進一步公佈「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教學、訓導、輔

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主要目的在引進輔導活動三級預防觀念，配合學校行政組

織的彈性調整，激勵一般教師全面參與輔導學生工作，並結合社區資源，建構學校輔

導網路。此一輔導新體制推動多年之後，雖使「教訓輔三合一」成為學校行政人員朗

貳、學校輔導體系所面臨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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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上口的口號，但如何「整合」則仍莫衷一是。不僅「輔導室」位階未見顯著提升，

輔導主任卻因承擔諸多初級預防行政業務而疲於奔命；而亟需輔導專業介入的次級預

防工作，卻在缺乏專業人員的情況下，委由未具充分輔導知能的「認輔教師」來協助

；至於所有學校無法處理的棘手個案，全都病理化為三級個案，轉介精神醫療機構處

理。因此，許多輔導學界前輩私下多感嘆此一學校輔導新體制無異大開輔導的倒車。

三、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設置

民國90年教育部基於課程統整理念積極推動教育改革，逐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包含七大學習領域，於是「輔導活動」與「童軍活動」、「家政活動」等合併成為「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並規劃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來培育中小學的相關師資。原

有的「輔導活動科」教師，其教學角色被視同於家政教師和童軍教師一般，如欲爭取

被認證為「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則必須同時修習一定學分數的家政和童軍相關課程

；反之，家政和童軍專業的師資亦得加修一定學分數的輔導相關課程後，取得「綜合

活動」教師資格。此一變革促使中小學輔導工作朝向綜合性與普遍性發展，而非輔導

人員之專業與專責，使得輔導教師之輔導專業要求更是雪上加霜。

四、心理師法的立法

民國90年初，諮商學界基於長期以來為爭取諮商專業化的努力，與臨床心理學

界共同推動「心理師法」之立法，雖賦予「諮商心理師」法定地位，卻同時將學校輔

導教師排拒在外，使得已具備諮商碩士學位卻未曾服務於學校以外其他機構的輔導教

師喪失報考「諮商心理師」資格。雖然「心理師法」第四十二條加上例外條款，使在

學校場域內從事心理輔導工作者不視為違反規定，然而對於提升學校輔導人員專業角

色和定位則並無任何助益。

五、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試辦方案的提出

接下來，由於國家財政拮据而使教育經費相對緊縮，教育部於民國91年6月提出

「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力規劃試辦方案」，各縣市均有至少一所國中小學作為試

辦學校。結果，許多試辦學校所提出的計畫幾乎一致地裁撤「輔導室」，使之與「訓

導處」合併成為「學務處」，或於其下設「諮商組」替代之，降低輔導行政位階，卻

加重其他行政負擔。此外由於「輔導活動」課程已併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以致

學校亦不再設置輔導教師，個案學生則完全委由認輔教師輔導或轉介精神醫療機構，

使得學校輔導功能更形萎縮。雖然此一試辦計畫很快地胎死腹中，但「輔導室」與「

輔導教師」在中小學校園中的相對不重要性，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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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民教育法及高級中學法修正案的爭議

民國92年，教育部提出「國民教育法第十條修正案」經立法院教育與文化委員

會一讀通過，除呼應上述組織再造方案而將國民中小學原有設置各處室之組織條文刪

除之外，同時也一併刪除了學校應設置「輔導室」或「輔導教師」的法源依據！緊接

著，民國93年高級中學法修法第十五條的修正案，同樣使輔導工作專責單位與專任

輔導教師的法源依據面臨被刪除的危機。一旦此類修正條文三讀通過，無異瓦解了學

校輔導體系，並使輔導教師在國民中小學中消失於無形，對於學校輔導工作的發展造

成鉅大衝擊與負面影響。

學校輔導工作發展至此，著實邁入一個存亡或轉型的關鍵時刻。究竟學校輔導

體系有無繼續存在之必要？應涵蓋哪些內容？該如何發揮功能？輔導教師是否應做為

「專業角色」而擔負學生輔導之主要職責？其「專業資格」如何界定？輔導教師應否

同時肩負具初級預防之「輔導課程」教學，以及次級預防之「學校諮商師」角色，以

更切合中小學學生全人發展的各項需求？均值得輔導學界從事深入且有系統的探討，

為「學校輔導」或「學校諮商」專業奠定紮實穩固的根基，以化解學校輔導體系可能

崩裂的危機。

誠然，危機就是轉機。輔導學界在面臨諸多挑戰之後，終於意識到學校輔導工

作已如遭遇土石流般岌岌可危，必須動員社會各界全力搶救，以鞏固好不容易建立起

來的專業基石。於是，中國輔導學會於民國92年7月29日緊急草擬「國民教育法第十

條一讀修正條文的聲明—搶救與重建學校輔導體系」，並提出「建立專責、專業與專

職的輔導體制與人員」與「重建學校輔導的專業形象」兩項主要訴求。強調國民中小

學應當繼續設置專責輔導業務的單位，由具有專業背景、專職者擔任學校輔導教師，

並大聲疾呼應還給學校輔導應有的專業形象，做應該做的輔導專業的事，而非淪於為

行政、教學、辦活動而忙碌，無法專注於輔導學生的本務。

此一呼籲雖不盡然成功，但至少暫停了第十條條文修正的爭議，使其仍維持民

國88年修正之原貌。不過，93年7月26日修訂公佈之「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中，則

仍將「輔導工作」職責和內涵加以調整，使「訓導」和「輔導」併於一爐，如第十三

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訓導及輔導工作，應兼顧學生群性及個性之發展，

參酌學校及學生特性，並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校長及全體教師均負學生之訓導及

輔導責任。」據此，「輔導工作」即為「校長及全體教師」均應擔負之責任，非僅限

於「輔導教師」。

為了持續推動重建學校輔導體系此一浩大工程，在「學校輔導普遍化」之後，

更進一步倡議「學校諮商專業化」，輔導學會於民國93年提出支持立法聲明，成立

「學校輔導工作任務小組」負責推動立法工作，並於93年年會中納入有關學校輔導

參、輔導學界的搶救行動--學校輔導體系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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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的系列論題，激發輔導學界對於此一議題的關切和重視。

民國94年教育部訓委會常委由輔導與諮商學者陳金燕教授擔任，主導我國學生

輔導相關政策與實施，著手調查全國各中小學輔導教師的人數和專業背景，舉辦各區

多場有關學生輔導工作立法或修法的諮詢會議。94年教育部訓委會成立「輔導工作

諮詢小組」，並初步草擬「學生輔導法」。95年教育部結合各方意見，做成立法的

決議，公開招標「研擬學生輔導法草案計畫」，由輔導學會得標，並責成「學校輔導

工作任務小組」負責執行。 95年10月輔導學會年會即以「輔導新興議題的關懷與學

校輔導人員的立法參與 」為主題，廣泛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和學校輔導實務工作者

群聚一堂，集思廣益如何重建學校輔導工作體系，並以「學生輔導法」的研擬作為畢

其功於一役之理想實踐場域。96年輔導學會密集於全國北、中、南、東各區展開一

連串的說明會、諮詢會、座談會等，綜合各類意見，使「學生輔導法」草案經過一修

再修之後，終於得以現有樣貌呈現於社會各界之前，且提交教育部備查。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面對重建學校輔導體系這個長程的願景，輔導學會

確實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更為可喜的是，推動立法的過程中，也激發了中小學基層

輔導教師們意識到自身的專業定位模糊不清且岌岌可危，必須站出來為自己發聲，始

能不成為被指使擺佈的傀儡，因而促成了「中華民國輔導教師協會」於民國95年成

立，成為輔導學會未來持續推動「學生輔導法」立法時，合縱連橫且分進合擊的協同

合作伙伴，為輔導與諮商在學校體系的專業化，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

一部完整的「學生輔導法」，應可適用於各教育階段之各級學校，提供有關學

生輔導工作內容、組織、專業要件及施行等之明確規範，以健全學生輔導體系，促進

學生全人健康發展。此一「學生輔導法」係以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體學生為主體

。學校全體教師及員工、行政人員、學校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家長等，都是學

生輔導工作的一員，需要共同參與學生輔導工作。立法是在規範所有學生輔導工作以

及其人員與職責等，目的是使全體學生都可以接受到合宜的輔導服務，而不是為保障

學校輔導教師。然而，由於學校輔導教師原本就在學校中具有輔導學生的角色與任務

，但透過立法，會對學校輔導教師的專業資格、工作內容與職責、工作方法、時間分

配、專業倫理等作出明確的規範，使能有效承擔其角色任務發揮輔導效能，亦使輔導

專業性得以提昇與發揮，期能勝任以滿足學生所需為立場的學生輔導工作。

為求「學生輔導法」草案，能真正貼近各層級學校輔導工作的需求，研擬過程

係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廣納建言，收集與會整各方意見，以能形成一個完整、實

用、合宜、且具專業性與前瞻性的法案。

研擬過程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除蒐集國內外學生輔導法相關資料，研訂

草案外，並召開了16場焦點團體座談及4場專家學者訪談，共有234人數參與。為了

擴大思考層面，並兼顧焦點團體所要求的同質性樣本，20場次分別以地區性(如屏東

肆、學生輔導法草案的研擬過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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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嘉義、彰化、花蓮各舉辦一場)、各級學校(小學、國中、高中、大學各舉辦

至少兩場)、輔導與諮商學者以及教育行政法令專家等為邀請參與對象，參與人員的

背景相當多元，且涵蓋了學者專家、學校輔導教師、行政人員、民間團體代表及臨床

實務工作者等，提供了廣泛且深入的意見交流，共同建構出「學生輔導法」草案的雛

形。

第二階段乃以此一草案雛形作為研修之焦點，於全國各地區舉辦8場說明暨諮詢

座談會議，由教育部發文至各縣市相關機構，廣泛邀請各界關心學生輔導法立法之人

士自由報名參與，針對草案條文內容提供具體修正意見，共同研修草案條文內容，使

其臻於完善。由於社會各界的高度關心和重視，這八場座談會議幾乎場場爆滿，共計

870人次與會，主要以各級學校輔導教師、一般教師及行政人員為主，其中更有196

人次於會後提供書面發言內容，具體陳述各條文之修正意見，共同雕琢出「學生輔導

法」草案的最終樣貌。

研擬完成的「學生輔導法」草案共包含22條條文，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章   總則：說明本法之立法目的(第1條)、主管機關(第2條)、適用對象(第3條)，

以及學生輔導工作內容與方法(第4條)。

第二章   人員與組織：敘明學生輔導相關人員及資格(第5條)、主管機關之專責單位(

第6條)、主管機關之資源整合(第7條)、主管機關之諮議小組(第8條)、各級學

校執行單位之任務(第9條)、各級學校執行單位行政編制(第10條)、各級學校

之輔導工作委員會(第11條)、專任輔導人員員額編制(第12條)，以及專任輔

導人員之工作時數(第13條)。

第三章   專業要件：規範學生輔導相關人員之培訓與在職訓練(第14條)、實施學生輔

導工作所需之場地設備(第15條)、專業倫理守則(第16條)、績效責任(第17條)

、權益申訴(第18條)，以及經費預算(第19條)。

第四章   附則：說明本法之落日條款(第20條)、施行細則之訂定(第21條)，以及施行

日期(第22條)。

除了完整而具體的草案條文及說明之外，研擬過程最大的收穫是凝聚了社會各

界對於制訂「學生輔導法」的高度共識。根據蒐集到的各類意見綜合分析結果，社會

各界對於法案條文內容主要的關注焦點，多集中於立法目的、學生輔導工作內容及方

法、學生輔導相關人員與資格、學生輔導行政組織與編制、確保學生輔導工作品質的

專業要件等項，這些具有共識的意見亦均納入於「學生輔導法」草案22條條文內容

中。

伍、學生輔導法草案的共識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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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開宗明義揭櫫立法目的：

「為維護全體學生身心健康與全人發展之權益，提供完善輔導措施，健全學生

輔導工作，以促進學生自我統整、學業學習、生涯發展及社會適應，特制定本法。」

以全體學生作為「學生輔導法」所關注之主體，係為呼應教育基本法第4條「人

民無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

，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揭示全體學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權益，而教育的內容不

只是學科知識的傳授而已，更重要的是促進學生對於生活各個面向的學習與發展，因

此所謂「全人發展教育」即是透過教育過程以促進學生在情緒、社會、體能、智能與

心靈等全面性的成長和發展，亦即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輔導」是教育體系為

促進學生順利成長發展所提供的服務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我國自從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以來，中小學輔導工作即以學習輔導、生

活輔導與生涯輔導為主要內涵，與美國學校諮商方案以促進學生在個人/社會、學業

及生涯等三大面向的發展目標，甚是一致。本條文即奠基於二者，明確指出學生輔導

工作目標在於促進學生之自我統整、學業學習、生涯發展及社會適應。此一立法目的

在多場說明暨諮詢座談會中，並未引發太多爭議，或者可以說，已獲得與會者的高度

共識。

二、學生輔導工作內容與方法

本法將學生輔導工作內容鎖定在發展性與介入性輔導措施兩類，並分別說明其

實施對象單位、實施方法與策略，以及所欲達成的不同層次目標。例如，本草案第4

條明確界定「發展性輔導措施係指以全校或班級學生為單位，實施輔導相關課程、心

理測驗與評量、或辦理輔導相關活動，提供學生在自我統整、學業學習、生涯發展及

社會適應等方面成長發展所需之資訊、知識和技能」。而「介入性輔導措施係指以個

別或小團體學生為單位，針對學生在自我統整、學業學習、生涯發展及社會適應等之

特別需求，實施諮商或心理治療、危機處理、資源整合、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和延續

輔導等，並提供家長及教師之諮詢服務，以協助學生解決認知、情緒或行為問題」。

在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架構中，「發展性輔導」為初級預防工作，而「介入性輔

導」相當於次級預防工作，二者均為學校內部輔導人員從事學生輔導工作之重要內容

。至於三級預防工作多轉介至社政或精神醫療體系實施，實施機構因不屬於學校體系

，學校輔導人員所應提供的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和延續輔導等則歸於「介入性輔導措

施」之範圍。

研擬過程所蒐集的各類意見中，幾乎一致贊成立法確保各級學校必須開設輔導

相關課程，積極的預防更勝於消極的治療，且輔導必須關注者是「全體學生」之主體

。當然，輔導相關課程教師應由輔導相關專業人員(不一定是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

一、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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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來擔任授課，是無庸置疑的。

至於介入性輔導措施更是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得以發揮專業效能的最佳舞

台，一旦在實施發展性輔導工作中，發現學生瀕臨或已出現認知、情緒、行為等危機

或困擾，輔導教師或輔導人員即應適時運用專業訓練所練就的諮商、諮詢、資源整合

與心理衡鑑等技術來協助學生解決困擾問題，其重要性殆無疑慮。

另ㄧ方面，將第三級的行為矯治與精神醫療工作委由司法、社政與精神醫療體

系承接，學校輔導教師則在轉介個案之後，持續追蹤輔導，並整合有利社會資源進行

個案管理，應是較為恰當且尊重專業的作法，同時避免狹隘地將學生輔導視同醫病關

係而污名化接受輔導的全體學生。

三、學生輔導相關人員與資格

關於學生輔導相關人員及其資格條件，引發甚多的討論，但也幾乎一致地主張

應嚴格要求在各級學校以從事學生輔導工作為本職之輔導教師和專業輔導人應具備專

業資格，以有效提升輔導教師的專業素養，確保學生接受輔導的品質和權益。本法草

案所規範的中小學輔導教師須具備「大學校院輔導、諮商或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持

有合格輔導教師證書」，而大學院校之專業輔導人員則「應具備心理師、社工師等執

照或其他專業證照」。擁有諮商碩士學位、諮商專業證照、及教學經驗或教師資格，

是歐美先進國家學校諮商師所需具備的專業條件。本法草案朝此方向規劃，也獲得社

會各界高度的共識。

四、學生輔導行政組織與編制

有關學生輔導行政組織的意見甚為紛歧，但仍可從異中求同，或尋求各方均可

接受之最大公約數，作為擬定草案條文之參考依據。

(一)輔導行政單位

由於目前各級學校綜理學生輔導工作的執行單位與業務承辦主管，在國中小是

「輔導室」之「輔導主任」，在高中職是由跨處室組織的「輔導工作委員會」指定「

主任輔導教師」負責，在大學院校則是學生輔導或學生諮商「中心」或「組」之主任

或組長。國中小的輔導室雖仍為一級單位，但實際上功能有限；高中職並未設置執行

單位，「輔導工作委員會」為任務編組，所發揮的功能因校長而異；大學院校的學生

輔導中心或組，多數隸屬學務處之下，是二級單位。唯大學院校仍有由校長召集的「

輔導工作委員會」，每學期可能定期開會議決輔導相關工作，而學生輔導中心或組則

扮演幕僚單位之角色。

與會者對於學生輔導執行單位的定位與職掌，多數強烈主張各級學校應設置「

學生輔導處」或「學生輔導中心」作為一級執行單位，避免重蹈高中職輔導行政位階

被矮化的覆轍。此外，草案亦建議輔導處或中心「應」視學校規模設組，並將各組名

稱統一為「學習輔導組」、「生活輔導組」及「生涯輔導組」，以呼應學生輔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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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標，並使各級學校一致，以整合目前分散在各處室的組別—如生活輔導組在學

務處，就業輔導組在畢輔處或實輔處等。且排除「特教組」，使其能回歸教務處之權

責。

(二)班級數比例計算基準

如以本草案第5條所指「輔導教師：指依本法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學生輔導

工作為本職者」，該以何種計算基準來「增置」專任輔導教師？

本草案第12條所提出的專任輔導人員員額編制，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係以班級數

為計算基準，並使班級數比例作為該教育階段年級數的倍數，如國小是6的倍數—每

18班增置一人，國高中則是3的倍數—每12班增置一人。此一班級數比例獲得相當多

支持的意見。不過，也幾乎所有發言的實務工作者都一致贊成為顧及輔導人力之充裕

，如班級數餘數達半數班以上者亦增置一人。如此計算，則國民小學9 班以上、國民

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6班以上即應增置專任輔導教師ㄧ人。而偏遠地區小型學校未達

配置專任輔導教師之班級數者，亦可以結合鄰近小型學校共同聘任專任輔導教師，以

使人力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國小每18班增置一名輔導教師，則以每班平均班級人數30人計算，生師比為

540:1。國中及高中職均以12班增置一名輔導教師，以國中每班平均人數35人，高中

職每班平均人數40人計算，則國中生師比為420:1，高中職生師比為480:1。本條有

關輔導教師員額編制比例，大致與歐美先進國家的生員比相當。

(三)工作時數計算基準

有關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時數計算方式，究竟是比照專任教師？或是比照行政

主管或職員工呢？前者授課時數在每週18~22節課之間，後者工作時間應以每週40小

時計算。比照行政主管有行政主管加給，比照職員工則不應另外領取任何津貼。要解

決這個問題仍應該對於專任輔導教師做出明確的定位。

理想的情況是：專任輔導教師既是以從事學生輔導工作為本職者，而學生輔導

工作包括發展性輔導措施和介入性輔導措施，前者指涉實施輔導相關課程、心理測驗

與評量、或辦理輔導相關活動，後者指涉實施諮商或心理治療、危機處理、資源整合

、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延續輔導及提供家長及教師之諮詢服務。那麼，專任輔導教

師即責無旁貸必須肩負起二級輔導之所有工作任務。他應該要擔任其責任班級之輔導

相關課程授課、為所授課班級學生實施心理測驗與評量、辦理全校性或班級性團體輔

導活動，也應該要為責任班級中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實施個別或小團體諮商服務，同時

要承擔危機處理、資源整合、個案管理、轉介服務、延續輔導及諮詢服務等所有專業

輔導工作。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期待專任輔導教師的編制也能正式納入全校教師員額總

數之內，但調降班級數比例為8~10班置一名專任輔導教師，其表訂工作時數比照一般

專任教師，包含擔任該責任班級8~10節輔導相關課程，為該責任班級學生實施8~10小

時的介入性輔導服務。而其餘非表訂的工作時間則辦理輔導相關活動，和回應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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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性需求和危機處理等。

本草案第13條即支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的總時數應比照一般學科

教師，包括教授輔導相關課程之節數，以及從事介入性輔導措施之時數：「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之專任輔導教師得依各校課程發展教授輔導相關課程，國民中小學每週不超

過12節，高級中等學校每週不超過6節。專任輔導教師從事介入性輔導措施之時數，

以每週不少於8小時為原則。」二者合計，則國民中小學專任輔導教師總工作時數約

為20小時，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總工作時數約為14小時，其餘時間則規劃執

行其他發展性輔導措施及協助輔導行政工作事項，以能提升學生輔導工作之品質。將

輔導教師之工作時數明確化之後，凡是兼任學生輔導處或中心之主管、主任或組長者

，即可以依據各級學校相關辦法減授課程時數或輔導時數，而因減授時數而導致教師

不足的課程或輔導工作，學校得聘請兼任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來協助。

(四)確保學生輔導工作品質的專業要件

有關確保學生輔導工作品質的專業要件，除於草案第5條明訂輔導相關人員之資

格條件之外，草案亦在第14條至第17條分別說明學生輔導人員之培訓與在職訓練、實

施學生輔導工作所需之場地設備、學生輔導人員之專業倫理守則、評估學生輔導工作

績效責任的作法，並增列落日條款，鼓勵現職未合格之輔導人員於五年內取得專業認

證。這方面有賴政府能廣為提供多元化的在職進修管道和機會，並以公假或公費補助

等誘因，實質鼓勵現職未合格輔導人員經在職進修一定學分數後取得專業資格認證！

期待學生輔導法通過三讀且明令頒佈之後，學生輔導工作能往專業化邁進一大

步，以造福所有莘莘學子。

學會於民國96年7月將研擬完成的「學生輔導法」草案提交教育部備查之後，仍

密切監督教育部和各縣市政府各項與學生輔導工作相關的政策和實施；並與「輔導教

師協會」，以及「教師會」和「基層教師協會」等分進合擊、協同合作，喚起政府與

民間對於學生輔導相關議題的高度重視。其中，教育部訓委會很快地於97年3月給予

積極回應，宣布「為落實國中輔導教育，教育部將於99學年度起，補助各縣市政府

增置國民中學專、兼任輔導教師」。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亦迅速地從善如流，於97年5

月公布北市各國小「增置專、兼任輔導教師員額及減授節數說明」，預計從97學年

度開始分三年完成全台北市141所小學輔導教師的增設計畫，並於9月份起展開輔導

教師培訓計畫，協助現任國小合格教師轉型為輔導教師。這些長足進展均可歸功於學

會帶頭研擬「學生輔導法」草案所締造的共識和成果。

教育部係配合「精緻國教發展方案─國民中學階段」的啟動，除宣布98學年度

起國一班級學生數逐年減班外，也將自99學年度起專款補助各縣市增置國中輔導教

師。該項經費與人數原則為：10班以下增置兼任教師1人，每人每週可減授課10節；

11班到20班可增置兼任輔導教師2人；21班以上增專任輔導教師1人，或是可聘5到6

陸、學生輔導法草案的後續發展與影響

003吳芝儀.indd���43003吳芝儀.indd���43 2008/10/6���10:16:18�PM2008/10/6���10:16:18�PM



44

名兼任輔導教師。因此，99學年度起，增加的兼任輔導教師，約有440人，專任教師

有483人，如果都以減授課十節的兼任輔導教師計算，則將增加到2855人到3338人

；補助各縣市政府增置國民中學輔導教師總經費約需23億元。

台北市政府決定採取部份專任、部分兼任的輔導教師增置方案。一方面因應少

子化趨勢下衍生的超額教師問題，二方面係配合教育部政策，協助現任合格教師轉型

，擬於97度起分三年完成全台北市141所小學輔導教師的增設計畫，總計將增置專任

輔導教師106人，及兼任輔導教師66人。並明確指陳專任輔導教師一周可減少15節的

授課數，兼任教師一周則減少4節，有意願的老師也可以參加相關的研習課程，取得

認證後轉型為輔導教師。其中，97學年度預計先增設專任輔導教師43名與兼任輔導

教師18名，已於97年8月30前完成報名程序，並將於9月起接受專業訓練，培養教師

從事學校輔導第二專長，以擔任專兼任輔導工作。

不過，令人不解的弔詭之處在於，教育部配合「精緻國教發展方案」所提出的

增置輔導教師計畫，目前僅針對「國民中學階段」，對於國小階段卻隻字未提；另一

方面，台北市教育局則僅針對「國民小學輔導教師」提出增置計畫，也完全未說明青

少年問題最為嚴重的國民中學階段該如何落實學校輔導工作。二者均未能全面涵蓋學

校輔導工作亟需深入紮根且裨益全體學生的「國民教育階段」，難免令人心生為德不

卒、功虧一簣之憾。當然，其餘各縣市政府又將如何因應教育部所提出的增置輔導教

師計畫，亦亟需輔導學界和輔導教師協會更密切積極地監督和協助，以避免流於「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而偏離輔導專業化和關注全體學生心理健康與全人發展的本意。

至於目前仍束之教育部高閣上的「學生輔導法」草案，如何通過與其他教育法

令的競合之爭，得以跨出教育部的大門，進入立法院一讀至三讀的攻防，可能還是一

條漫長遙遠且崎嶇艱困的路。可以預見這一路上將處處地雷險境，勇士們不僅得披戴

堅實的盔甲、執持銳利的矛與盾，還得有受傷流血的心理準備。然而，如果協助人們

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輔導人員的天職；那麼，如何協助這個千瘡百孔的學校輔導體

系找到有效的解決策略，讓我們所共同關心的孩子們能有更健康的成長機會，更該是

專業學校輔導人員責無旁貸的任務！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編者按：

有關「學生輔導法」立法事宜，教育部已著手進行相關程序，將以本會之前所完成之

專案報告的建議草案為藍本，依以下程序逐步完成立法工作。

第一階段： 教育部先以主管機關立場於10月2日起召開諮詢會議，後續則會有公聽會

、教育部法規會審查等程序，最後需經教育部部務會報通過後，完成主管

機關之立法程序。 

第二階段：由教育部呈送行政院進行法案審查程序。 

第三階段：由立法院完成三讀之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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